附件1：

申请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 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全省主要行业中具备明显优势和重要地位，产品技术附加值高，技术创新在企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2. 企业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建筑施工企业不低于30亿元），年度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2.5%，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300万元（建筑施工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500万元）。

    3. 企业主要领导重视技术中心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为技术中心的建设及运行提供良好的条件。

     4. 技术中心具有较完善的研究、开发及试验条件，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稳定的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水平及技术开发投入额在全省同行业中处于前列。

     5. 技术中心的技术力量较强，有一批优秀的技术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技术水平较高的技术创新队伍，企业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低于40人，在我省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6. 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完善，运行机制健全，规划目标明确，产学研合作稳定，技术创新绩效显著。

    7. 企业一年内（指申请之日起向前推算一年）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情形的，不得申请认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附件2：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报告》编写提纲

企业（集团）的基本情况

1．企业经营管理等基本情况，包括所有制性质、职工人数、企业总资产、资产负债率、银行信用等级、销售收入、利润、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率、技术来源等。

2．企业在本行业领域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和竞争能力，与国内同行业领域相比所具有的规模和技术优势。

二、企业技术中心的基本情况

1．企业技术中心的发展规划及近中期目标。

2．目前企业技术中心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包括：各项制度建立，组织建设，研发经费的保障，激励机制，创新环境，产学研合作等。

3．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及实验的基础条件（列表说明研发设备、仪器清单等）。

4．企业技术中心的研究开发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原始性创新、自主开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产学研合作、企业间技术合作等。

5．企业技术中心信息化建设。

6．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带头人及创新团队的情况，人才培养情况。

7.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3年之内）及其经济效益。

三、各设区市、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

附件3：

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 

一、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行业 
	
	主营业务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中心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电子邮件 
	

	企业网址 
	
	报告年度 
	2015年

	序号
	定量数据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2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3
	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4
	（T-1）年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5
	企业产品销售利润总额 
	万元 
	

	6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
	万元 
	

	7
	（T-1）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8
	企业全部科技项目数 
	项 
	

	
	其中：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的项目数
	项 
	

	
	其中：对外合作项目数
	项 
	

	9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10
	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11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12
	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 
	万美元
	

	13
	企业职工总数 
	人 
	

	14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15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人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16
	技术中心职工人数 
	人 
	

	17
	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18
	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19
	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 
	人 
	

	20
	技术中心博士人数 
	人 
	

	21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22
	技术中心在海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数 
	个 
	

	23
	技术中心与其他组织合办开发机构数 
	个 
	

	24
	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证实验室数 
	个 
	

	25
	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数 
	项 
	

	26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27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其中：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28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项 
	

	29
	企业获得的驰名商标数 
	个 
	

	30
	企业获得的陕西或中国名牌产品数 
	个 
	

	31
	获省级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需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 

1．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项目一览表（B107-1）、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表（B107-2）。未列入国家统计局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统计范围的企业应参照上述两个表的格式填报后提交。 

2．企业近两年审计报表复印件。 

3．大型企业集团应将下属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B107-1、B107-2表合并填报。 

4．评价指标的必要证明材料，主要包括：技术中心高级专家和外部专家、对外合作项目、在研和完成的全部科技项目、发明专利、参与制定的标准、国家认证实验室、驰名商标、陕西（中国）名牌产品、科技奖励等方面的内容。 



